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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苍县霄华建材有限公司

年产 3000万匹页岩砖技改生产线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8年 10月 18日，旺苍县霄华建材有限公司组织召开《旺苍县霄华建材

有限公司年产 3000万匹页岩砖技改生产线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参加环

保验收的有“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四川瑞兴环保检测有限公司

及相关专家，在听取了旺苍县霄华建材有限公司对项目建设环保“三同时”执行情

况和四川瑞兴环保检测有限公司开展环保竣工验收监测情况的汇报后，通过现

场查验、资料审查和询问，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

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旺苍县霄华建材有限公司座落于广元市旺苍县，2015年 12月在原有用地的

基础上（不新征用地）拆除原有 20门轮窑，新建隧道窑生产线 1条，对部分设

备进行更换，建设 1个燃烧窑、1烘干窑，购置破碎机、皮带输送机、制砖机等

主要设备，形成年产 3000万匹/年页岩砖的能力。项目主要污染因子是噪声、废

气、废水、固废。目前该项目主体设施和与之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常。

项目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在旺苍县经济商务和信息化局，备案号：川投资备

[2017-510821-30-03-203277]JXQB-1031号。2018年 5月，项目委托四川省国环

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展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编制完善完成《旺

苍县霄华建材有限公司（年产 3000万匹页岩砖技改生产线项目）》，广元市旺

苍县环境保护局以旺环审批〔2018〕53号文件对该项目环评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项目建成投运至今，未接到环境投诉，未发生环境违法事件，无环境行政处罚

记录。

二、工程变动情况

参照《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更清单的通知》（环

办[2015]52号），本项目建设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环保措施基本与环

评一致，不构成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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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生产用水经过后续干燥、焙烧过程被蒸发掉，洒水降尘通过地面渗

透、自然蒸发，不产生地表径流。除尘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循环使用，不

外排；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农田施肥。食堂废水先经隔油

池预处理后再经过化粪池处理后排放。员工洗澡废水回用于制砖用水。

（二）废气

隧道窑废气采用钠钙双碱法脱硫除尘装置进行收集处理。无组织粉尘加强

对皮带输送机洒水次数，降低输送粉尘的产生，并尽量降低输送带转运间卸料

及运输车卸料时的落差，卸料时进行洒水降尘；、生产场地定期洒水，平均每

天至少一次，尤其在干燥、炎热和大风天气需加大洒水量和洒水次数，对作业

场地内易起尘的场所采用移动式喷雾洒水机，对控制粉尘的无组织排放有显著

的效果。运输煤炭的载重车，严禁超载超限，应采用篷布遮盖，防止沿路遗洒；

对运输通道及时清扫、洒水，减少车辆行驶扬尘；煤炭堆场应采用防雨档棚，

堆棚周围适当种植吸尘植物，同时堆场旁设排水边沟，防治污水蔓延。同时堆

场设置拦墙、周边设置截洪沟和排水沟，并在营运期保证排水沟畅通，以减少

洪水对煤堆场的冲刷。破碎和筛分粉尘：洒水降尘、移动式除尘器。汽车尾气

加强汽车养护等、食堂油烟加装油烟净化器达标排放。

（三）噪声

本项目的噪声主要为汽车鸣笛噪声及设备噪声。发电机密闭使用，设置减

震隔声；车辆在进出厂区禁止车辆鸣笛、车辆进出减速慢行。项目生产车间半

密闭，生产设备选用国家规定的低噪设备，并加装减振垫，加强设备维护和管

理。采取上述措施后项目噪声能实现达标排放。

（四）固废

项目营运期固体废弃物主要来源办公及生活垃圾、不合格产品、布袋除尘

器粉尘、废机油、废机油桶、脱硫塔废渣等。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由环

卫部门统一清运至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不合格产品破碎后回用于生产，

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回用于制砖生产。废机油、废机油桶收集存放于危废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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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间，生产产家定期回收。脱硫塔废渣经人工清掏、干化、收集后回用于砖坯

生产。

四、验收监测结果

根据四川良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报告》（良测检字（2018）第 12119号）、四川凯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的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凯乐检字（2018）第 09531W号）、

广元天平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编制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天

平检字（2018）第 260号监测报告、广元天平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编制的《建设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天平检字（2019）第 027号监测报告。监测

期间生产工况满足验收监测要求，监测结果如下：

（一）废气

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隧道窑烧制车间有组织 SO2、NOx、氟化物、颗粒物

监测结果；制砖车间有组织颗粒物监测结果；无组织颗粒物、SO2、氟化物监测

结果均满足《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表 2标准限值要求。

（二）噪声

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噪声监测结果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

（三）总量控制

环评批复下达的总量控制指标为：SO2:4.25t/a；NOx：4.63t/a。根据监测结

果计算本项目实际排放总量为：SO2:1.45t/a；NOx：2.39t/a。本项目 SO2、NOx

实际排放量未超过环评下达的总量。

五、环境管理情况

旺苍县霄华建材有限公司在建设过程中执行了“三同时”制度，环保审查、审

批手续完备，环境保护管理制度较健全，具有兼职环保工作人员，环保资料基

本齐全。

六、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施工期已结束，未收到污染事故和扰民事件投诉，运行期间废气、噪声

达标排放，废水、固废合理处置，未发生污染事故和扰民事件，未发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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